
证监会发布《关于证券经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

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

号）精神，支持证券经营机构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更

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并实现自身创新发展，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证券经营机构参与全国

股转系统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证券经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有关

事项。 

  一是明确证券公司以及其他机构在全国股转系统开展推荐业务的有关要求。各证监局、全

国股转公司及会内相关部门应指导证券公司等机构做好推荐挂牌与持续督导服务工作，全面提

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与水平。 

  二是明确证券公司以及其他机构在全国股转系统开展做市业务的有关要求。各证监局、全

国股转公司及会内相关部门应指导证券公司等机构积极开展做市业务，充分发挥市场组织者与

流动性提供者等功能，提升销售交易专业能力。 

  三是明确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有关要求。各证监

局、全国股转公司及会内相关部门应指导相关机构依法合规投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壮大

全国股转系统机构投资者队伍。 

  四是明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募集资金和转让股权的有关要求。各证

监局、全国股转公司及会内相关部门应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补充资本，提

升抗风险能力。 

  五是明确证券公司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在合规风控管理、投资者保护、风险控制指标、

分类评价等方面的要求。各证监局、全国股转公司及会内相关部门应督促证券公司强化合规及

风控管理，提高执业水平，确保业务开展规范有序。 

  六是要求系统内各单位加强分工协作，形成集中统一、优势互补、功能配套、信息共享、

协调高效的监管体系。 

    

   

   

   

  关于证券经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各监管局，全国股转公司，会内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

号）精神，支持证券经营机构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更

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并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证券公司做好推荐挂牌与持续督导服务工作，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与水

平 



  一是提升服务能力。证券公司应高度重视挂牌公司推荐业务，注重从投资人视角完善企业

选择标准，提高人员素质和执业水平，着力打造满足中小微企业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融资、

并购等需求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高度重视挂牌公司持续督导和服务工作，切实帮助企业提升

规范运作水平。 

  二是拓宽服务广度。已取得全国股转系统推荐业务备案的证券公司可由其分公司直接开展

推荐业务。分公司直接开展推荐业务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制度，公司总部应对内

核、申报等环节进行集中管理，并在业务承揽、尽职调查、申报文件制作、持续督导等环节统

一执业标准，保证执业质量。 

  三是创新收费方式。允许主办券商探索股权支付、期权支付等新型收费模式，建立与挂牌

公司互利共赢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四是扩大推荐队伍。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其

他机构经我会备案后，在全国股转系统开展推荐业务。 

  二、指导证券公司积极开展做市业务，充分发挥市场组织者与流动性提供者功能，提升销

售交易专业能力 

  一是确保资金投入。证券公司应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做市资金投入，满足挂牌公司的做

市需求。挂牌公司有意愿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推荐主办券商可优先为其提供做市服务。 

  二是提升做市水平。证券公司应当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确保做市业务有序开展；强

化对做市业务的研究支持，构建做市股票估值定价体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系统稳

定性，为做市业务提供可靠保障。 

  三是控制做市风险。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完备的做市业务风险限额体系，强化对做市业务的

风险监控和应急处理机制。经我会同意，证券公司可以试点开展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借贷业

务，对冲做市业务持仓风险。 

  四是扩大做市队伍。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私

募基金管理机构等机构经我会备案后，在全国股转系统开展做市业务。开展做市业务的机构实

缴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1亿元，财务状况稳健，且具有与开展做市业务相适应的人员、制度和信

息系统。 

  三、指导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依法投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壮大全国股转系统机

构投资者队伍 

  一是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投资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应建立有效的投资决策管理体

系，并与推荐、经纪、做市等业务进行必要隔离，防范利益冲突。 

  二是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应在资产管理合同中约

定相关股票投资比例和策略，并充分揭示风险。现有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全国股转系统

挂牌股票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取得客户和资产托管机构同意，并依法变更合同相关条

款，履行相关备案程序。 

  三是经我会同意，证券公司可以试点开展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质押式回购等创新业

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四是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在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相关风险的前提下，试点推出投资于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公募基金产品。支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 

  四、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利用全国股转系统补充资本，提升抗风险能力 



  一是支持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申请挂牌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无须向我会申请出具监管意见书，只需在挂

牌后 5个工作日内报我会和住所地证监局备案。 

  二是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募集资金。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可以通过全国

股转系统发行普通股、优先股、私募债、可转债等产品，增强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服

务中小微企业的水平。 

  三是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通过全国股转系统进行股权转让。挂牌证券公司通过全国股转

系统变更持股 5%以下股权的股东，参照适用上市证券公司变更持股 5%以下股权股东的有关要

求。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可以通过全国股转系统探索股权激励，建立、健全员工激励与约束机

制。 

  五、督促证券公司强化合规及风控管理，提高执业水平，确保业务开展规范有序 

  一是强化合规及风控管理。证券公司应建立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模式相适应的管理架构，

强化推荐、经纪、做市、自营等业务的风险控制机制，将合规、风控管理措施嵌入各项业务制

度和流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各项业务。 

  二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和风险揭示。证券公司应严格遵守并执行全国股转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制度，采取专人讲解、填写问卷、发送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帮助投资者理解全国股转系

统业务规则，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引导潜在合格投资者有序参与全国股转系统。 

  三是落实风险控制指标监管要求。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投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的，按

20%比例扣减净资本，并纳入权益类证券投资计算相关风险控制指标。证券公司开展全国股转

系统做市业务的，持有做市股票市值与其总市值比例不超过 5%时，按 15%比例扣减净资本；持

有做市股票市值与其总市值比例超过 5%时，按 40%比例扣减净资本；同时按权益类证券投资的

标准计算风险资本准备。 

  四是将执业情况纳入证券公司分类评价。证券公司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过程中，因违法

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以及自律监管措施的，在分类评价时将予以相应扣分。 

  六、加强系统内各单位的分工协作，形成集中统一、优势互补、功能配套、信息共享、协

调高效的监管体系 

  一是全国股转公司应进一步完善市场自律管理体系，定期披露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全国

股转系统业务情况，优化市场监督制约机制。 

  二是各证监局应密切关注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开展情况，切实履

行一线监管职责。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问题，各证监局要区分情况，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 

  三是机构部要加强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的统一监管，统筹负责

监管政策制定及现场检查等工作。 

  四是各证监局、全国股转公司及机构部应建立日常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共同做好事中事后监管。遇有新情况、新问题和重大事项，及时向我会报告。 

   

   

                                                   

中国证监会 

                                         

          2014年 12月 25日 

 


